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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通知：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202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以及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0698元和6834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8096元，其

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198285元，专业技术人员140935元，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89502元，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5216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75463元。

一、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2023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0698元，比上年增加6669元，名义增长[1]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5%。

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2023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340元，比上年增加3103元，名义增长4.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5%。

三、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2023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8096元，比上年增加5604元，名义增长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其中，中层及以上管理人

员198285元，增长4.9%；专业技术人员140935元，增长5.8%；办事人员以及有关人员89502元，增长4.2%；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75216元，增长

7.1%；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75463元，增长6.1%。 More...

中国人民银行于2024年5月17日发布通知：决定自2024年5月18日起，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套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35%和2.85%，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不低于2.775%和3.325%。

各地公积金中心纷纷发布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的实施细则。对于2024年5月18日起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执行新利率；2024年5月18日前

已发放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根据借款合同约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执行新利率。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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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放宽限购政策

上海市调整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和最低首付款比例

上海启动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免申即享）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上海市房屋管理局、上海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上海市税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调整优化住房限购

政策、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优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以旧换新”

以及优化土地和住房供应等九条政策措施。《通知》自2024年5月28日起施

行。主要政策涉及：

•	 调整优化住房限购政策

	-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单身人士购房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

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满3年及以上。

	- 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本市户籍人才购房缴纳社

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年限，调整为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满2

年及以上，并将购房范围扩大至所在区全域；

	-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非本市户籍人才，继续执行连续缴纳满1

年及以上的规定。

	- 优化非本市户籍单身人士购房范围，扩大至外环内二手住房。

	- 取消离异购房合并计算住房套数规定，对夫妻离异后购房的，

不再按离异前家庭计算拥有住房套数。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为更好支持缴存职工刚性及改善性住房需求，就调整本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和最低首付款比例的相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最高贷款额度

1.购买首套住房。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65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30万元；缴交补充公积金的，个人最高贷款额度增加15

万元，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增加30万元。

2.购买第二套改善型住房。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为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

为100万元；缴交补充公积金的，个人最高贷款额度增加15万元，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增加30万元。

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在本市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20%保持不变。

二、关于最低首付款比例

1.购买首套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2.购买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35%，所购住房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6个行政区全域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30%。

本通知自2024年5月28日起施行。之前受理的公积金贷款按原政策执行，2024年5月28日（含）后受理的公积金贷款按本通知执行。	 More...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关于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发布通知，结合本市实际，就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哪些用人单位可以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1、2023年度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

2、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5.5%），30人（含）以下的企业裁员率不高于20%。

对于2023年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时间满1年的用人单位，裁员率=1-（2023年12月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023年自然减员人数）/2022年12月失业保险参保

人数。	

	- 调整住房赠与规定，已赠与住房不再计入赠与人拥有住房套

数。优化住房限购相关操作口径，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

	- 支持企业购买小户型二手住房用于职工租住。

•	 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

对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包括本市户籍和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在执行现有住房限购政策基础上，可再购买1套住房；优化多子女家庭在个

人住房贷款中首套住房认定标准。

•	 优化住房信贷政策	

按照因城施策原则调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进一步发挥住房公

积金个人贷款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的作用，适度提高本市住房公积金个

人贷款最高额度。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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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23年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时间不满1年的用人单位，裁员率=1-（2023年12月失业保险参保人数+2023年自然减员人数）/2023年失业保险参保首

月参保人数。								

本通知自然减员人数指职工退休、死亡人数。	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被列为严重失信企业不具备政策享受资格。

•	 返还比例

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大型企业按照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30%

返还，中小微企业等其他用人单位按60%返还。企业划型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确定。

•	 用人单位如何享受稳岗返还政策？

按照“方便、快捷、规范、安全”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实行“免申即享”方式发放补贴。用人单位可登录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网上办事

自助经办平台确认相关信息。

劳务派遣单位属于稳岗返还政策范围，但不适用“免申即享”，具体操作办法另行制定。

本通知自2024年5月17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12月31日。	 More...

上海出台长三角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还贷提取政
策，6月起执行

上海市调整本市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为推动落实住房公积金长三角一体化，更好

地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职工改善住房条件的制度作用，现就本市住房公积

金提取偿还长三角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职工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取本市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

于偿还在江苏省、浙江省或安徽省购房获得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一）所购住房位于本人、配偶、父母、子女户籍所在地，或者所购住房

位于本人、配偶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者本人及配偶本市无自有住房的；

（二）提取申请人为主贷人本人及其配偶；

（三）提取申请人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住房公积金贷款、无委托提取

住房公积金归还住房贷款。

二、自2024年6月1日起偿还的长三角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提取住房

公积金适用本通知规定。

三、市公积金中心可以根据本通知制订操作细则。

本通知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More...

上海市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精神，加大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力度，促进本市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支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根据《上海市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工

作管理办法》（沪卫规〔2024〕10号）有关规定，现就调整本市生育医疗费补

贴标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2024年6月1日（含）之后生育或者流产的符合条件的参保生育妇女，

按照下列标准享受生育医疗费补贴：

1、生育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按4500元计发，其中危重孕产妇生育医疗

费补贴按8300元计发；

2、妊娠4个月以上（含4个月）自然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按800元计

发；妊娠不满4个月自然流产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按600元计发。	More...

山
东 原《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青住金规〔2019〕2号）（以下简称《缴存管理办法》）实施以来，总体运行情况平稳，社会反映良好，但也存在个别

条款需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为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规范住房公积金缴存行为,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经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4年第1次会议审议通过，对青岛市《缴存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本次修订主包括自主缴存及基数核定两部分内容。

（一）支持灵活自主缴存：

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住房公积金自愿缴存范围。本次修订《缴存管理办法》将第五条调整为“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可以根据本市有关

规定，由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增加灵活就业人员可由个人缴存。第六条调整为“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

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的外籍、港、澳、台人员，可以按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支持灵活就业的外籍、港、澳、台人员由个人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青岛市印发《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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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建 《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以下为与企业相关的六项新内容，涉及所有企业女职工。

一、应查询在职者有无犯罪记录

密切接触女性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和管理工作人员时，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

询应聘者、在职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

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或者及时解聘。

二、应定期组织女职工体检

用人单位应当至少每两年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含妇科检查的健康体检，三十五周岁以上女职

工应当增加乳腺癌、宫颈癌筛查项目。体检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检查时间视为劳动时间。

三、孕期、哺乳期女职工可协商居家办公

女职工在孕期、哺乳期、更年期不适应原工作岗位的，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调整该期间的工作岗位或者改善相应的工作条件。在孕期、哺乳期的女职

工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采用弹性工作时间或者居家办公等灵活工作方式。

四、鼓励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提供托育服务。

五、为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缴纳生育保险

工会、妇联组织应当引导和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根据自身情况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险。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完善与灵活

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相适应的生育保险政策，依据劳动强度、时间等因素，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发放一定比例

的生育津贴。

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2024年6月1日起施行

四川省发布劳动保障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 四川省调整省本级产前检查标准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四川省劳动保障轻微违法行

为不予处罚清单》，明确了18个劳动保障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法律依据和具体适用条件，涉及劳动用工、社会保险、人力资源市场服务等

方面；明确了不予行政处罚实施流程，同步配套制定了《守法诚信承诺书》

和《劳动保障监察建议书》文书（式样），确保案件办理流程清晰、程序规范。

之后，不定期根据法律法规的修改废情况更新修订。本通知自2024年6月1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四川省劳动保障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下载链接：http://

rst.sc.gov.cn/rst/xzgfxwj/2024/4/7/a66927a9731e4dc6b82361b0c1558

21c.shtml

四川省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就调整省本级产前检查标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报销方式：		省本级产前检查费按照定额补助标准报销。

二、报销标准：

（一）生育1000元；

（二）怀孕满4个月（孕16周）以上终止妊娠700元；

（三）怀孕不满4个月（孕16周）终止妊娠300元。

三、有关说明：本通知2024年6月1日起执行，以出院和终止妊娠时间

判断待遇。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上级有新规定

的，从其规定。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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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基数核定时间

原《缴存管理办法》对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的调整时间未作出明确规定，本次修订在《缴存管理

办法》第十六条增加了“单位应在汇缴年度开始时，完成核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对单

位基数比例调整业务作出更加明确细致的规定。

本次修订后，新《缴存管理办法》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5月31日。自施行之

日起，《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印发《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的通知》（青住金规

〔2022〕3号）同时废止。

缴存业务办理渠道：青岛市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支持网上办理和窗口办理两种渠道。单位可开通单位网上营业厅线上办理，也可到各区（市）公积

金营业大厅申请办理。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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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鼓励对女职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发展适合女性特点、适合新就业形态要求的职业教育事业，开展职业教育、创业和实用技能等培训，优先

安排符合条件的产后返岗妇女、失业妇女、残疾妇女、农村留守妇女等参加培训，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就业人员给予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More...

辽宁省2024年不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
辽宁省人社厅失业保险处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工作的通知》，提及如下的

事项：

•	 延续实施阶段性降费率政策

延长总费率为1%的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执行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

•	 调整稳岗促就业政策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启动实施条件，2024年暂停实施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和稳岗返还政策。

其中，对于2023年内核发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在证书核发一年内，继续按原规定

申领享受技能提升补贴。技能提升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不得重复享受，已享受同一职业高级别证书技能提升补贴的不再享受低级别证书补贴。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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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必博）创立于2010年，作为全球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全球服务网络已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立足亚

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理品质，十多年来砥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展理念服务客户。

BIPO为全球企业定制的Total	 HR	 Solution，包含HRMS、Butter、Athena	 BI，实现了包括全球人力资源及薪酬外包（GPO），名义

雇主服务（EOR）、独立承包服务（Contractor）等服务的高效交付，借助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区、高效

率、合规化的用户体验。同时依托全球资源网络，聚焦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痛点，集合多种业务协作云应用，使服务覆盖全球。

BIPO，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加速

中提升链接全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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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从2024年5月1日起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

第一档：哈尔滨市区（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除外）、大庆市区为2080元；第二档：哈尔滨市呼兰区及阿城区、齐齐哈尔市区、牡丹江市区及绥芬河市、

佳木斯市区及抚远市、鸡西市区、双鸭山市区、七台河市区、鹤岗市区、绥化市区为1850元；第三档：哈尔滨市双城区、伊春市区、黑河市区、大兴安岭地区，

全省其他各县（市）为1750元。

二、调整后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

第一档：哈尔滨市区（呼兰区、阿城区、双城区除外）、大庆市区为19元；第二档：哈尔滨市呼兰区及阿城区、齐齐哈尔市区、牡丹江市区及绥芬河市、佳

木斯市区及抚远市、鸡西市区、双鸭山市区、七台河市区、鹤岗市区、绥化市区为17元；第三档：哈尔滨市双城区、伊春市区、黑河市区、大兴安岭地区，全省

其他各县（市）为16.5元。

三、月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More...

黑龙江省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自2024年5月起执行

http://www.fujian.gov.cn/zwgk/flfg/dfxfg/202404/t20240408_6425265.htm
https://rst.ln.gov.cn/rst/zfxx/fdzdgknr/lzyj/rstgfxwj/lrsf/2024060409203251297/index.shtml
https://www.hlj.gov.cn/hlj/c108372/202405/c00_31735700.shtml

